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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最前线——从公司人事的角度看劳动法动向 

第 168 回 病假纠纷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撰稿人：许文实） 

2017 年 12 月 12 日 

 

病假是《劳动合同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法律同时也允许用人单位通过规章制度对劳

动者请病假的程序予以规定，从而对劳动者享受病假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制约。尽管如

此，某些劳动者泡病假的方式层出不穷，而规章制度总是滞后的，难以对所有的泡病假行为

进行全面的规制，导致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超出规章制度之外的行为往往无可奈何。对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判决的一个案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该案件中，劳动者丁某某于 2013 年 4 月 1 日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3 年 4 月 19

日，丁某某通过电子邮件向某公司请病假两周，并向某公司提交了诊断证明书、病历手册、

医疗费单据等证据，显示丁某某于 2013年 4月 18日前往北京按摩医院就诊，诊断及建议为：

颈椎病，建议休两周。据此，某公司对丁某某的病假申请予以批准。2013 年 4 月 19 日，丁

某某前往巴西，后于 2013 年 5 月 4 日回国。丁某某在病假期间前往巴西的事情被某公司发

现，某公司遂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向丁某某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理由为丁某某提出两周

病假全休申请后当日即赴巴西出境旅游，属提供虚假申请信息并恶意欺骗公司，该等行为已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因此公司决定解除与丁某某的劳动合同。 

于某某对该等解除通知不服，将此案提交劳动仲裁。该案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程序，

二审判决最终认定，丁某某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病历手册、医疗费单据等证据证明丁某某就

诊情况属实，不能凭公司主观怀疑就认定丁某某所谓的病情并未达到需要全休的程度；同时，

某公司的规章制度中并没有对员工休病假期间的休假地点作出限制性规定，法律对此也没有

限制性规定，因此丁某某的行为并未违反相关规定。据此，二审判决认定某公司以严重违反

企业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该案判决作出后，实务界一片哗然，某公司也不服该判决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近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了上述二审判决，改判认定某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合法，理由在于，一方面，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对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中未涉及的情形，应遵循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加

以理解适用，劳动者休假期间的行为应与其请假事由相符，丁某某病假期间出国、以及事后

回避休假地点等行为，已违背诚信原则，故某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上述再审判决改变了二审判决机械适用法律规定的做法，对于规章制度中未规定的部分

并非简单粗暴地认定不构成违反规章制度，而是在剖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深层关系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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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之下，借用民法的基本原则来予以解释和适用，从而维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实质公

平。 

需要注意的是，该等案例并不能简单得出“员工在病假期间出国即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的结论。本案再审判决的认定主要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

则，其适用本身就体现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就具体案件而言，仍然需要结合案件事实、

证据情况等综合分析和判断。 


